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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

建平县统计局
建平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全县人口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

零时全县人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全县人口[2]为 455826 人。

二、人口增长

全县人口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505437人相

比，10 年共减少 49611 人，减少 9.81%。年平均增长率为

-1.03%。

三、户别人口

全县共有家庭户[3]174903 户，集体户 3353 户，家庭户

人口为 443374 人，集体户人口为 12452 人。平均每个家庭

户的人口为 2.53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93
人减少 0.4 人。

四、性别构成

全县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230582 人，占 50.59%；女性

人口为 225244 人，占 49.41%。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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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 103.01 下降为 102.37。
五、人口年龄构成

全县人口中，0-14岁人口为 63479人，占 13.93%；15—59
岁人口为 282045 人，占 61.88%；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0302
人，占 24.19%，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69882人，占 15.33%。

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

下降 1.85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8.94 个百分

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10.8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6.35 个百分点。

图 1 全县人口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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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常住人口总计 4558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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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口受教育情况

1.受教育程度人口。全县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以

上）程度的人口为 41786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

人口为 43887 人；拥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 176239 人；拥有

小学程度的人口为 158146 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

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每 10 万人中拥

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为 9167 人；拥有高中程度的人口为 9628

分年龄常住人口状况

地区 合计 0岁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建

平

县

455826

2626 3063 3377 4019 4030 3881 5110 4386 4985 3967 4209

11岁 12岁 13岁 14岁 15岁 16岁 17岁 18岁 19岁 20岁 21岁

5065 4832 4926 5003 5012 4544 4204 3619 2401 2083 2164

22岁 23岁 24岁 25岁 26岁 27岁 28岁 29岁 30岁 31岁 32岁

2960 3599 3919 4211 4573 4754 4269 4453 5757 5536 5634

33岁 34岁 35岁 36岁 37岁 38岁 39岁 40岁 41岁 42岁 43岁

6787 4933 3862 4489 5388 6601 6027 6399 7826 7088 5990

44岁 45岁 46岁 47岁 48岁 49岁 50岁 51岁 52岁 53岁 54岁

5928 6155 7604 8783 9012 9492 10434 9415 10812 9039 10765

55岁 56岁 57岁 58岁 59岁 60岁 61岁 62岁 63岁 64岁 65岁

11179 10125 11547 7593 5080 8624 7261 8264 8445 7826 7782

66岁 67岁 68岁 69岁 70岁 71岁 72岁 73岁 74岁 75岁 76岁

6848 5601 5736 4397 4157 3848 3497 3230 2745 2181 2406

77岁 78岁 79岁 80岁 81岁 82岁 83岁 84岁 85岁 86岁 87岁

2124 1903 2046 1801 1571 1505 1302 987 916 755 597

88岁 89岁 90岁 91岁 92岁 93岁 94岁 95岁 96岁 97岁 98岁

479 369 316 204 193 128 100 48 37 27 19

99岁 100岁 101岁 102岁 103岁 104岁 105岁 106岁 107岁 108岁 109岁

11 3 4 2 3 0 1 1 1 0 0

110岁 111岁 112岁 113岁 114岁 115岁 116岁 117岁 118岁 119岁 其他

0 1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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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 38664 人；拥有小学程度的人

口由为 34694 人。

2.平均受教育年限 [4]。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全县人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8.28 年提高至 8.82 年。

图 2 受教育程度人口

3.文盲人口。全县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

字的人）为 10707 人，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文盲人口减少 14793 人，文盲率[5]由 5.99%下降为 2.73%，

下降 3.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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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

七、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

1.城乡 [6]人口。全县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196344 人，占 43.0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59482 人，

占 56.93%。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

增加 35453 人，乡村人口减少 85064 人，城镇人口比重上

升 11.24 个百分点。

2.流动人口。全县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7](流动人口)
为 95271 人。省外流入人口为 11387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83884 人。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

人口增加 48807 人，增长 95.2%；流动人口增加 48807 人，

增长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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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1日零时人口基本情况
项目 建平县 朝阳市 辽宁省 国家 占市比重% 占省比重% 占国家比重%

总人口 45.5826万人（常住） 287.2857万人 4259.1407万人 141178万人 15.87 1.07 0.03

城镇人口 196344人，占43.07% 1435268人，占49.96% 30725976人，占72.14% 90199万人，占63.89% 13.68 0.64 0.02

家庭户 17.4903万户 110.2207万户 1746.7111万户 49416万户 15.87 1.00 0.04

平均家庭户规模 2.53人 2.52人 2.29人 2.62人 高0.01人 高0.24人 低0.09人

人口性别
男性 230582人，占50.59% 1453153人，占50.58% 21263529人，占49.92% 72334万人，占51.24% 15.87 1.08 0.03

女性 225244人，占49.41% 1419704人，占49.42% 21327878人，占50.08% 68844万人，占48.76% 15.87 1.06 0.03

性别比 102.37 102.36 99.7 105.07 高0.01 高2.67 低2.7

年
龄
构
成

0-14岁 63479人，占13.93% 406616人，占14.15% 4737939人，占11.12% 25338万人，占17.95% 15.61 1.34 0.03

15-59岁 282045人，占61.88% 1767278人，占61.52% 26899001人，占63.16% 89438万人，占63.35% 15.96 1.05 0.03

60岁及以上 110302人，占24.19% 698963人，占24.33% 10954467人，占25.72% 26402万人，占18.70% 15.78 1.01 0.04

65岁及以上 69882人，占15.33% 458442人，占15.96% 7417481人，占17.42% 19064万人，占13.50% 15.24 0.94 0.04

受教育程度

大学（大专以上） 41786人 9167人/10万人 328047人 11419人/10万人 7758336人 18216人/10万人 21836万 15467人/10万人 12.74
低2252人/10

万人
0.54

低9049人/10

万人
0.02

低6300人/10

万人

高中（含中专） 43887人 9628人/10万人 340150人 11840人/10万人 6248324人 14670人/10万人 21301万 15088人/10万人 12.90
低2212人/10

万人
0.70

低5042人/10

万人
0.02

低5460人/10

万人

初中 176239人 38664人/10万人 1203948人 41908人/10万人 18228529人 42799人/10万人 48716万 34507人/10万人 14.64
低3244人/10

万人
0.97

低4135人/10

万人
0.04

高4157人/10

万人

小学 158146人 34694/10万人 788834人 27458人/10万人 8044767人 18888人/10万人 34966万 24767人/10万人 20.05
高7236人/10

万人
1.97

高15806人

/10万人
0.05

高9927人/10

万人

流动人口 95271人
省外流入11387人

省内流动838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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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县人口是指全县 30 个乡镇场街的常住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

和居住在县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

户。

[4]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

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

大专及以上=16 年。

[5]文盲率是指全县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6]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7]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场街不一致

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